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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度市协会评优评先活动申报说明（一）

为了更好地开展“2025 年度市协会评优评先活动”申报工作，

现将该项活动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

一、申报资料装订及上传系统要求

申报单位需把每个申报项目的申报材料按材料清单目录的顺序

整理。纸质材料一式两份，装订成册寄送市协会。

二、广州市高质量创新工程造价成果申报材料

纸质材料清单目录：

1、《广州市高质量创新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申报书》（加盖公章）；

2、使用单位或委托方综合评价意见。

电子材料清单目录：（文字说明后面的【】内容是电子文件的命

名格式，同类文件由多个文件组成时，可对相关文件进行压缩后命名。）

（一）建筑安装工程、市政工程、单独安装工程或精装修工程、

园建绿化（含古建筑）工程项目

1、《广州市高质量创新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申报书》（加盖公章）

扫描件；【1、申报书】

2、造价咨询项目委托书或咨询合同、协议书；【2、委托合同等】

3、项目说明（含项目概况、工作情况及总结等）【3、项目说明】

4、全套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：

(1) 投资估算成果文件：投资估算书、评审报告、投资估算批

准文件；【4.1 投资估算文件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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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概算（预算）成果文件：概算书或预算书、概算书或预算

书批准文件；【4.2 概预算文件】

(3) 招标控制价（最高投标限价）或工程量清单计价成果文件：

招标文件（含工程量清单）、招标控制价（最高限价）或标底；【4.3

招标控制价文件】

(4) 施工结算类成果文件：工程结算书、结算审核报告书、施

工合同中与造价控制有关的条款和内容；【4.4 工程结算文件】

（5）上述（2）~（4）项计算结果的支撑依据（含各类软件版文

件、表格计算文件、项目使用的设计图纸资料（CAD 或 PDF 文件）等）。

【4.5 计算结果的支撑依据】

5、使用单位或委托单位评价意见；【5、委托方评价意见】

6、成果参与人员的身份证、职称证、执业资格证等；成果参与

人员的社保证明、单位的任职证明或人事合同等；【6、参与人员资

料】

7、其他需补充或说明的材料。【7、其他资料】

（二）全过程工程造价项目

1、《广州市高质量创新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申报书》（加盖公章）

扫描件；【1、申报书】

2、造价咨询项目委托书或咨询合同、协议书；【2、委托合同等】

3、项目说明（含项目概况、工作情况、成果特点、社会效益主

要技术经验总结（高质量发展的措施、取得哪些成效）、创新性等(项

目在如何提高工作效率、保证业务质量以及在智能化、大数据应用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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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的技术应用亮点、成效情况，重点围绕成功经验展开)及经验总

结等）；【3、项目说明】

4、全套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（按照申报服务范围提供）：

(1) 批准的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、投资估算、评审报

告；【4.1 项目建议书】

(2) 批准的初步设计概算书、评审意见；【4.2 初步设计概算

书】

(3) 修正初步设计概算书（如有）；【4.3 修正计概算书】

(4) 施工图预算书、审核意见；【4.4 预算书】

(5) 招标文件（含工程量清单）、招标控制价或标底；【4.5 招

标控制价】

(6) 招标控制价或标底计算结果的支撑依据（含各类软件版文

件、表格计算文件、项目使用的设计图纸资料（CAD 或 PDF 文件）等）。

【4.6 计算结果的支撑依据】

(7) 施工合同中与造价控制有关的条款和内容；【4.7 合同主

要内容】

(8) 过程造价控制汇总台账，以及有代表性的过程造价控制文

件（比如：过程中月度造价计划、总结；月度、季度造价分析表；工

程进度款的审核单；设计变更、洽商；索赔文件；被业主认可的咨询

建议书和委托方采纳情况；过程中的二次招标、专业分包的招标文件；

设备、材料的价格确认文件；其他与各方往来的与造价有关的函件等）

【4.8 过程造价控制汇总台账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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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9) 工程结算审核报告。【4.9 工程结算审核报告】

（10） 申报项目的工程造价指标分析表【4.10 工程造价指标分

析】

4、使用单位或委托单位综合评价意见；【4、委托方评价意见】

5、成果参与人员的身份证、职称证、执业资格证等；成果参与

人员的社保证明、单位的任职证明或人事合同等；【5、参与人员资

料】

6、其他需补充或说明的材料【6、其他资料】

（三）新咨询业务研究成果（包括论文、调研报告、专项研究报告、

造价指标指数类研究、BIM、AI等创新与技术应用成果等）

1、《广州市高质量创新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申报书》（加盖公章）

扫描件；【1、申报书】

2、项目说明（含研究成果概况、工作过程、推广使用情况及总

结等）；【2、研究说明】

3、研究成果正文；【3、研究成果】

4、其他需补充或说明的材料。【4、其他资料】

三、广州市高质量创新发展优秀会员单位申报材料

纸质材料清单目录：

1、《广州市高质量创新发展优秀会员单位申报表》（加盖公章）；

2、企业营业执照、会员证书复印件；

电子材料清单目录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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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《广州市高质量创新发展优秀会员单位申报表》（加盖公章）

扫描件；【1、申报表】

2、企业营业执照、会员证书；【2、企业营业执照、会员证书】

3、企业主要业绩、技术力量情况；【3、主要业绩、技术力量】

4、单位质量管理体系证书（可选）；【4、管理体系证书】

5、2023 年以来单位和单位员工获奖及受到表彰的证明材料；【5、

表彰的证明材料】

6、2023 年以来参与编写书籍（或研究课题）的封面和署名页，

以及发表论文的刊物封面、目录和论文正文；【6、研究成果资料】

7、2023 年以来参与社会公益活动（包括捐款、捐物、赞助和公

益讲座等）的有关证明材料；【7、社会公益活动】

8、2023 年以来参加广东省和广州市造价管理机构、造价协会组

织的各类活动的证明材料，参加有关业务培训的证明材料；【8、各

类活动情况】

9、其他需要提供的证明资料。【9、其他资料】

四、广州市高质量创新优秀造价工程师申报材料

纸质材料：

《广州市高质量创新优秀一级/二级造价工程师申报表》（本人

签字及加盖公章）。

电子材料清单目录：

1、《广州市高质量创新发展优秀一级/二级造价工程师申报表》

（本人签字加盖公章）扫描件；【1、申报表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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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申报人职称证书、执业资格证书、身份证、本单位连续 3年

以上社保缴纳证明扫描件等；【2、个人资格证书等】

3、2023 年 7月至今参加广东省、广州市工程造价管理机构或造

价协会组织的相关工作、会议或活动等证明资料扫描件；【3、参与

行业活动等】

4、2023 年 7月以来发表的学术论文刊物封面、目录和论文正

文，或参与编写的技术指标、课题的封面和署名页的扫描件等；【4、

学术研究成果】

5、2023 年 7月至今获奖证书扫描件；【5、获奖证书】

6、2023 年 7月至今已完成的主要业绩情况，成果文件封面和

署名页的扫描件等。【6、主要业绩】

7、其他需要提供的证明资料。【7、其他资料】

特别提示：请对相关资料的电子版文件进行压缩处理后再上传，

如文件太大时，可通过协会邮箱或连同纸质资料用 U 盘寄协会秘书处

（注明寄送单位名称）。

协会秘书处地址：广州市东风中路 318 号嘉业大厦 14 楼 1405

室

收件人及电话：李工 020-83195679

协会邮箱:gzeca2011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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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度市协会评优评先活动申报说明（二）

针对会员单位在征求意见时反馈的一些疑问，现回复如下：

一、申报工程造价成果评选

1、《工程造价成果评选办法》“第十五条 申报的成果文件应为

2023 年 7 月以后完成的项目。...”,“2023 年 7 月以后...”是开始

时间还是完成时间。

答：是指项目完成时间。

2、《工程造价成果评选办法》第十一条中“全过程工程造价项

目造价 10000 万元以上；”的项目造价是指什么阶段的造价？

答：在概算、招标控制价/最高投标限价（预算）、结算阶段其

中一项真实、有效的项目工程造价在 10000 万元以上。

3、关于创新成果奖申报类别和项目数量的说明

每个会员单位可在“工程概、预、结算编审类”、“全过程造价

咨询类”、“新咨询业务研究成果”三类业务中每种类别最多报送 3

个项目。

4、关于创新成果评选的名额及分配说明

（1）各类评选后入选结果占申报总数的比重分别是:一等优秀

成果不超过 15%，二等优秀成果、三等优秀成果合计不超过 35%。

（2）当每类业务总申报项目数小于 5 个时，只评选二等优秀成

果、三等优秀成果，合计比例为 35%。

5、申报了“全过程造价咨询类”后，其中的概、预、结算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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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能否单独申报。

答：申报了“全过程造价咨询类”项目，其中概、预、结算项目

不能再单独申报。

6、项目是属于全过程咨询合同，目前只完成部分阶段工作，能

否将阶段性成果进行申报(如估算、概算、预算等)。

答:不能作为单项成果申报。

7、全过程审计业绩是否可以作为全过程造价咨询业绩进行申

报?

答:全过程审计业绩可以作为全过程造价咨询业绩进行申报，但

必须合同委托内容与咨询成果报告对应，并且全过程审计业绩中，要

有“造价”的专门篇章。

8、管线迁改工程项目能否申报？

答：可按市政工程项目的标准进行申报。

9、司法鉴定项目可以申报吗？

答：司法鉴定项目不纳入评选范围。

10、新咨询业务研究成果是否有专业要求？

答：没有对专业的要求。

11、“委托方评价意见”是否一定要盖法人章？

答：只需要委托方的单位或部门盖章。

12、“质量体系建设情况”是否需要盖章扫描版文件？

答：是的。如果相关资料在公司官网可以查阅的内容，只需要提

供查询的链接信息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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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、“申报材料”的具体的资料清单和要求是什么？

答：详见《2025 年度市协会评优评先活动申报说明（一）》。

14、《工程造价指标分析表》有对表格的格式要求？

答：有标准格式。详见附件 1《工程造价指标分析表》，该表

格的 excel 版文件可在本文件的附件中下载。同时会员单位可在此表

格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的指标分析数据。

15、工程概算项目是否需要提供《工程造价指标分析表》？

答：工程概算项目不需要提供《工程造价指标分析表》。

二、申报优秀造价工程师评选

1、优秀一级造价工程师和优秀二级造价工程师申报时有数量

的限制？

答：有申报数量限制。

（1）优秀一级造价工程师：

申报名额分别按年度咨询收入和一级注册造价师在册人数系数

进行确定。

1）2024 年度造价咨询收入在 1.5 亿以上的可各申报 8 人，1 亿

以上的可各申报 7 人，5000 万元以上的可各申报 6 人，5000 万以下

的各申报 5 人（注“以上”包含本身）。

2）一级注册造价师在册人数调整系数。中价协公布的《2024 年

度单位会员发展情况》的各会员单位一级注册造价师人数（A）和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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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协《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》中“2.1.2 注册造价工

程师”满分值的人数（24 人）（B），人数调整数=（A-B）/B（向上

舍入）作为可增加申报名额。

如没有在中价协公布的《2024 年度单位会员发展情况》名录上

的，由会员单位提供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中的封面以及有关工程

造价咨询收入部分的扫描版文件以及 2024 年底在册一级注册造价师

人数的证明文件。

（2）优秀二级造价工程师：

2024 年度造价咨询收入在 1.5 亿以上的可各申报 8 人，1 亿以上

的可各申报 7人，5000 万元以上的可各申报 6 人，5000 万以下的各

申报 5 人（注“以上”包含本身）。

（3）各会员单位在申报时人数可在分配名额基础上，增加 2 名

造价师参与评选，由协会评审小组按分配名额择优选取。

（4）各会员单位可申报人数，由协会根据上述条件在申报平台

中的设定，有疑问的可与协会秘书处查询。

2、从其他单位转入的造价师可以申报吗？

答：按优秀造价工程师评选办法执行。

3、“参加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或工作任务”如何证明？

答：可提供邀请函或其他证明，或者由承办单位开具证明。

4、加分项“企业人才培养”对单位证明的格式有要求？

答：要证明该造价师对本单位在人才培养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

和成效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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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申报优秀一、二级造价工程师是否土建和安装专业才能申

报？

答：国家颁发的各类工程造价执业资格都可以申报。

三、申报优秀会员单位评选

1、加入协会成为会员不满 2 年，可以申报吗？

答：不能参加“优秀会员单位”评选。但其完成的业绩满足要求

的，可申报工程造价成果评选和优秀一级造价工程师和优秀二级造

价工程师评优。

四、评选活动的时间进度安排

答：评优评先活动时间大致安排如下：

2025 年 9月 30 日 评优评先活动通知在协会官网挂网

2025 年 10 月 17 日 评优评先资料申报平台开通接受申报

2025 年 11 月 24 日 评优评先资料申报截止

2025 年 11 月 25 日 进行专家评审工作

2025 年 11 月 28 日 评选结果公示

2025 年 12 月 12 日 评选结果公告

2025 年 12 月 18 日 领取评选结果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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